
 

债券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  
122399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中投 G1 

145243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中投 01 

145358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中投 01 

145359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中投 02 

145653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中投 F1 

145654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中投 F2 

150208.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中投 01 

 

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聘请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原中介机构概况 

 

债券代码 

122399.SH、145243.SH、145358.SH、

145359.SH、145653.SH、145654.SH、

150208.SH 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

类型 
会计师事务所 

 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

名称 

  
 

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原中介机构概况  
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持有

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为913300005793421213的营业执

照，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浙财会[2011]25

号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和中华人民

共和国财政部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

核发的证书序号为000171的《会计师事务

所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》。天健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出具公司

2014-2016年度审计报告 

 

二、变更情况概述 

 

债券代码 

122399.SH、145243.SH、145358.SH、

145359.SH、145653.SH、145654.SH、

150208.SH 

变更原因 因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

有限公司，为与股东聘请的会计事务所保

持一致，同时考虑到毕马威振会计师事务

所为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，公司改聘毕

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2017年度财务

报告审计机构。 

变更的决定情况 
公司经 2017 年第 12 次股东决定，同意公

司改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

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 

解聘原中介机构的

时间 
2017年12月7日 

 

聘任新中介机构的

时间  

 

2017 年 12 月 7日 

变更是否符合公司

章程  

 

是 

变更是否征得有权 不适用  



机关的披露（如有） 

变更是否需征得持

有人会议的同意  

不适用  

 

该项变更无需征得

持有人会议同意的

理由（如有）  

 

不适用  

 

持有人会议召开或

拟召开的时间（如

有）  

不适用  

 

持有人会议的决议

结果（如有）  

不适用  

 

拟聘任新任中介机

构的有关安排（如

有）  

对公司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17年

财务报告及附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 

 

三、新聘任中介机构情况 

 

 

债券代码 

122399.SH、145243.SH、145358.SH、

145359.SH、145653.SH、145654.SH、

150208.SH 

新聘任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 

新聘任的中介机构名

称 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 

新聘任的中介机构简

介 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

伙）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599649382G

的营业执照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核发

的财会函[2012]31 号《会计师事务所执

业证书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书序号为

000192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证券、期货相

关业务许可证》。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

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

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

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

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

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 

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

否具备相应的执业资

格  

 

是 

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

否存在执业限制情形  

 

否 

协议的签署情况及约

定的主要职责  

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审

计并出具审计报告，同时审计并出具各专

项报告。 



 

四、 移交办理情况 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已完成相关的交接工作。  

 

五、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